
三政数〔2022〕26号　　　　　　　　　  签发人:  

　　　　　　　　　　　　　　　　　　     办理结果:  A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00号提案的答复
张涛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核酸检测数据互通的提案”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实现全市核酸检测数据共享互通

    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和部署，我市在全市全民核酸检测和常态化核酸检测工作已使用全省统一的核酸检测平台，核酸检测数据均上传至河南省核酸检测平台，群众可以通过支付宝“豫事办”小程序或“豫事办”APP“核酸报告”查询，核酸检测数据在市核酸检测平台和河南省核酸检测平台互联互通。
加强核酸检测数据比对工作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求，当需要对未按规定参加大规模核酸检测或未按要求频次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的重点人员进行提醒或赋码时，将严格按照《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3.0版）》要求，加强全市核酸检测数据比对，通过设置弹窗提醒、语音提醒或赋码等多种方式，进行告知特定人员。同时相关的提醒设置和解除规则要符合防控政策要求并向社会公布。

以上是我们对您提案的答复，非常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希望今后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2022年9月10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2775555；   

联系人:彭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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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委员所在县（市、区）人大、政府（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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